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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

之 

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 

GLO2024BJ（法）字第 0110-1-2 号 

致：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“公司”或“嵘泰股份”）委托，担任发行人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。 

本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——

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》（证监发[2001]37 号文）和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其他有关规定，以及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

法》和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

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了《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

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法律意见书》”）及《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

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律师工作报告》”）；

鉴于发行人委托审计机构对发行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

计，就发行人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与本次发行相关法

律事项，本所律师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了《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嵘泰

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-3-2 

根据上交所《关于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

的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4〕67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

函》”）的要求，本所针对上交所《问询函》涉及的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

股票有关事项进行核查，并出具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。 

本所律师同意将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作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

行股票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，并依法对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

（二）》承担责任。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仅供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

行股票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。 

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未涉及的内容以《法律意见书》和《律师工作

报告》为准，本所律师在《法律意见书》及《律师工作报告》的声明事项亦适用

于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。 

如无特别说明，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中用语的含义与《法律意见

书》及《律师工作报告》中的用语含义相同。 

基于上述声明，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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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问询函》第 1 题  

1. 关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本次募投项目“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”将在

扬州市江都区建设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线，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部

件、结构件、一体化压铸部件，丰富公司目前新能源产品种类。2）本次募投项

目的主要产品包括新能源变速箱箱体、纯电电机壳体等；公司现有业务、前次募

投项目的主要产品包括燃油车转向零部件以及新能源汽车管柱、端盖等。3）公

司已针对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签署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并已支付土

地出让款，正在办理不动产权证。 

请发行人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 6 号》第 4 条补充披露本次募

投项目的用地情况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产品，与现有业务、前次募

投项目在技术、工艺、应用领域、下游客户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，是否具有协同

效应，本次募集资金是否符合投向主业的要求；（2）公司是否具备实施本次募

投项目的核心技术并掌握相关核心工艺，相关技术来源及目前研发进展情况；

（3）现有产能及产能利用率、规划新增产能情况，结合产品的市场规模及公司

市场占有率、可比公司产能及扩产情况、意向订单或定点情况等，分析本次募投

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措施，是否存在产能消化风险。 

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根据《监管

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 6 号》第 4 条对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答复： 

发行人就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已于 2024 年 4 月 2 日取得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根

据证载信息，证书编号为苏（2024）江都区不动产权第 0011831 号，权利类型为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用途为工业用地，权利性质为出让，坐落为扬州市江都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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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女镇陈庄村，面积为 134,612.06 ㎡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期限至 2073 年

11 月 6 日止。 

经本所律师逐条比对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 6 号》第 4 条的相关内

容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未用于收购资产；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

使用自有土地，不涉及租赁土地或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情形；发行人本次募投项

目用地不存在占用基本农田、违规使用农地等其他不符合国家土地法律法规政策

情形；发行人已取得本次募投项目用地使用权；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符合

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 6 号》第 4 条关于募投项目土地使用的相关规

定。 

 

二、《问询函》第 5 题  

5. 关于其他 

5.1 根据申报材料，截至报告期末，发行人及其重要子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存

在受到处罚金额超过 10,000 元的行政处罚有两起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上述行政处罚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，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

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结合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》第 2 条进

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答复： 

（一）基本事实及法律分析 

1. 行政处罚的基本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及其重要子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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嵘泰压铸因机加工一车间超声波清洗水漫溢至雨水管网，于 2021 年 7 月 19

日收到扬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扬环罚〔2021〕04-154

号），责令嵘泰压铸改正违法行为，并罚款 2.8 万元。 

嵘泰压铸因北侧院墙外隔油池含油废水从砖头缝渗出入河，于 2022 年 6 月

20 日收到扬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扬环罚〔2022〕04-88

号），责令嵘泰压铸改正违法行为，并罚款 2.8 万元。 

2. 整改情况及相关认定情况 

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嵘泰压铸违法行为发生后已完成整改。根据扬

州市江都生态环境局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及 2022 年 7 月 7 日出具的《部门询证

函》，确认嵘泰压铸已完成整改工作，且上述处罚为一般处罚，嵘泰压铸的上述

违法行为的性质为一般违法行为，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；2024 年 4 月 28 日，扬

州市生态环境局对前述认定情况予以确认。 

3. 关于不属于重大违法的法律分析 

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》规定： 

“1. ‘重大违法行为’是指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规章，受到刑事处罚或

者情节严重行政处罚的行为。 

2. 有以下情形之一且中介机构出具明确核查结论的，可以不认定为重大违法

行为： 

（1）违法行为轻微、罚款金额较小； 

（2）相关处罚依据未认定该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； 

（3）有权机关证明该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。 

违法行为导致严重环境污染、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等的除外。” 

经核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嵘泰压铸上述两次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

为，具体理由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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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根据上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嵘泰压铸受到的处罚为责令改正违法

行为及罚款，未因此受到刑事处罚； 

（2） 根据上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上述两项处罚均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三条做出，且罚款数额在法定的“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

下”中不属于从重处罚或顶格处罚的情况，违法行为轻微、罚款金额较小； 

（3） 根据扬州市江都生态环境局出具的《部门询证函》及扬州市生态环境

局的确认，嵘泰压铸两次违法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； 

（4） 嵘泰压铸的上述违法行为未导致环境污染、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

响恶劣等，亦未因此产生网络舆情。 

（二）核查程序 

1. 取得嵘泰压铸相关违法事件的行政处罚决定书、整改报告及扬州市江都生

态环境局出具的《部门询证函》及扬州市生态环境局的确认，确认嵘泰压铸相关

违法事件的处罚、整改及认定情况； 

2. 取得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核查相关处罚及认定文件，确认嵘泰压铸的上述

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、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等； 

3. 通过百度网站（www.baidu.com）检索，确认嵘泰压铸未因相关违法事件

产生网络舆情； 

4. 对照《管理办法》及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》第 2 条的相关规

定，确认嵘泰压铸的相关违法事件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。 

（四）核查结论 

经核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嵘泰压铸的上述违法行为经扬州市江都生态环境局

及扬州市生态环境局认定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，违法行为轻微、罚款金额较小，

且上述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、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等；上述

违法行为不构成《管理办法》及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》规定的严重

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、投资者合法权益、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，不构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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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障碍；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及其重要子公司除上述两

项行政处罚外，不存在其他行政处罚情形，亦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

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。 

 

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经本所及签字律师签署后生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下接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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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刘劲容 

经办律师（签字）： 

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许惠劼 

 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宋琳琳 

 

 

 

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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